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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成果奖 

分为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 3 个奖种，各奖种分别

设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3 个奖励等级。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，

对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并取得重大社

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一等奖项目，可视情况评为特等奖。一等奖

及以上获奖项目可经学会提名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。 

2. 创新团队奖 

不分等级，每年表彰不超过 3 个。 

（二）奖励范围 

1. 成果奖 

包括 6 个方面的成果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；重大技术

发明与创新；重大技术开发项目及成果推广应用和产业化；重大

工程组织实施；重要技术标准研究与制定；重要发展战略及政策

研究，优秀科技专著等。 

2. 创新团队奖 

主要奖励在电子信息领域得到公认的优秀研究团队。团队的

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国内领先，拥有经授权并有效的发明专利或

其他自主知识产权，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，已取得

多项惠及经济和产业发展、国防建设或基础研究的重大原创性成

果。 

二、推荐要求 

（一）成果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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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成果要求 

（1）自然科学奖：研究成果理论上有一定创新和发展，学术

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，为同行所公认，对科研开发、产业发

展有重大支撑和指导作用。 

（2）技术发明奖：行业先进的技术研究成果，并且经过鉴定、

验收、检测等第三方评价或实际应用，包括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材

料、新设计、新方法等。 

（3）科技进步奖：采用先进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

大应用成果、重大工程，并经过鉴定或验收等第三方评价，社会

效益或经济效益显著。 

2. 其他要求 

（1）用于报奖的技术内容（包括专利、论文等）不得重复使

用。 

（2）已经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和电子学会科技奖的成果技术内

容，不得再次申报电子学会科技奖。 

（3）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推荐提名项目的完成人。 

（4）不接受涉密项目申报。 

（二）创新团队奖 

1．团队持续研发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强，具有长期保持创新的

实力和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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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团队带头人应为本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带头人，或担任过

本团队主要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核心技术负责人。团队第一

带头人应为当前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实际带头人。 

三、推荐途径 

（一）单位推荐 

1．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电子学会，可推荐本地区

成果。 

2．中国电子学会工作委员会、专业分会和专家委员会，可推

荐本专业领域的成果。 

3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属单位，可推荐本单位的成果。 

4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，可推荐本单位成果。 

5．中国电子学会单位会员，可推荐本单位成果。 

6.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及相关领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

可推荐本单位成果。 

（二）专家提名 

1.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3 人可联合提名 1 个

成果或团队。 

2．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电子学会会士、近 5 年电子

学会科技奖一等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（可登录中国电子学会科

技评价服务平台 http://etst.cie.org.cn 查询），5 人可联合提名 1 个

成果或团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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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与他人联合提名时，列第一位的为责任专家。联合提名

的专家与提名成果任一主要完成人同一单位的不应超过 1 人。参

与提名成果的专家应回避当年度学会科技奖评审。 

四、推荐书填报要求 

（一）在线填报 

1. 登录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评价服务平台 http://etst.cie.org.cn

在线填写推荐书。 

2. 请各单位认真阅读填写说明，在系统开放时间内进行填报。 

3. 网上填报系统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开放，截止时间为 2021 年

8 月 31 日 24:00。 

（二）纸质版寄送 

1. 纸质版推荐书包括主件和附件。纸质版主件应从奖励系统

中生成并打印（单双面不限，纸张规格 A4，包含“中国电子学会”

水印），附件不需从奖励系统中打印。 

2. 主件和附件应分开装订，均为竖向左侧装订。主件以“一、

项目基本情况”作为首页，按要求签字盖章，不要另加封面。附件

材料需提供目录页作为封面，并确保目录与附件材料顺序一致。

原件 1 套报送学会奖励工作办公室。纸质版材料截止时间为 2021

年 9 月 6 日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章蓥  荆博 

联系电话：010－68600692  68600699 




